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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陕西省财政厅 

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陕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

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 

陕人社发〔2019〕22 号 

各市（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发展改革委、

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 

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

工业和信息化部《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就业岗位的通知》

（人社部发〔2019〕23 号）及陕西省人民政府《关于做好当前和

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》（陕政发〔2018〕40 号）精

神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落实相关政策中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 

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，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

业保险费的 50％（以下简称“企业稳岗返还”）。2019 年 1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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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日至 12 月 31 日，对面临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、坚持不裁

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，返还标准按６个月的当地月人均失业保

险金和参保职工人数确定（以下简称“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企业

稳岗返还”）。上述两项政策实施的基本条件、资金使用、审核

认定等按下列规定执行： 

（一）基本条件 

1、统筹地区实施稳岗返还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实施企业稳

岗返还的统筹地区上年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应具备 12 个月以上

支付能力，实施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企业稳岗返还的统筹地区上

年失业保险基金滚存结余应具备 24 个月以上支付能力；失业保险

基金使用管理规范。 

2、申请稳岗返还的企业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（1）生产经

营活动符合国家及所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和环保政策；（2）

参加失业保险并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 12 个月（含）以上；（3）

上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低于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（裁员率按企业

上年度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与上年度末参保人数的比值确定。企

业职工劳动合同期满、调出、自愿辞职或离职、退休、死亡等正

常减员人数不纳入计算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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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申请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稳岗返还的企业，除具备上述条

件外，还应提供企业与工会（职代会）协商制定的稳定就业岗位

措施，并符合以下情形之一：(1)2018 年度企业资产负债率在 60%

（含）至 85%且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为负值；（2）2018 年以来

连续 3 个月（含）以上亏损或一年内亏损超过 6 个月（含）。 

各统筹地区在此基础上，可根据当地实际及基金结余情况，

报经市政府确定困难企业。 

（二）返还标准 

企业稳岗返还标准，可按该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

业保险费的 50%确定，对存在规模性失业风险且不裁员或少裁员

的支柱产业企业，返还标准可上浮 10%-20%。2019 年 1 月 1 日

至 12 月 31 日期间，对面临暂时性生产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、坚

持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困难企业，稳岗返还标准按上年度６个月的

当地月人均失业保险金标准和上年末失业保险参保人数确定。 

（三）审核认定 

企业稳岗返还的审核认定，参照原失业保险稳岗补贴审核程

序实施。企业申请上浮稳岗返还标准，由企业向参保地失业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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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办机构提出申请，经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意见，报省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审批。 

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企业稳岗返还，由企业向统筹地区失业

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申请，填报《陕西省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申请审

核表》，并提交稳岗措施及 2018 年度向税务机关报送的财务报

表等资料，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会同相关部门联审，填报

《统筹地区困难企业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报备表》，报省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厅备案后实施。对拟给予稳岗返还的企业名单和资金数

额应当向社会公示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，并及时做好享受稳岗返

还企业实名制信息登记工作。 

（四）资金使用 

稳岗返还资金主要用于职工生活补助、缴纳社会保险费、转

岗培训、技能提升培训等稳定就业岗位相关支出。返还资金由失

业保险基金列支，其中，企业稳岗返还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“稳

岗补贴”科目列支，经营困难且恢复有望企业稳岗返还资金从

“其他支出”科目列支。稳岗返还资金一次性发放，同一企业同

一年度只能享受其中一项。 

二、鼓励职工提升技术技能水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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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政策范围。放宽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条件，自 2019 年 1 月 1

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在我省现行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基础上，

扩大补贴政策范围，申领补贴人员范围由企业扩大到企业、事业

单位（含民办非企业单位、社会团体）在职职工，缴费条件由在

职职工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 36 个月（含）以上放宽至累计缴费

12 个月（含）以上。 

2.证书认定。职业资格证书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应在“国家

职业资格证书全国联网查询”网站上查询核实的，认定日期为证

书核发日期；专业技术人员职（执）业资格证书认定日期为证书

批准日期、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认定日期为证书授予时间；技

能等级证书在国家公布之前，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公布的技

能等级证书为准。 

3.补贴标准。取得上述证书（不含技师、高级技师等级）的，

技术技能提升补贴标准为初级（五级）1000 元、中级（四级）

1500 元、高级（三级）2000 元。 

4.经办程序。申请审核发放程序参照《陕西省失业保险支持

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实施办法》（陕人社发[2017]26 号）执行。

省内取得的证书信息可在全省统一的失业保险经办系统进行比对

核查，省外取得的证书信息可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5330


